
贯彻落实《沈阳市新发展阶段提升科技创新能力若干政策措施》（沈政发〔2021〕11号）配套实施细则系列解读

沈阳市种业创新科技专项

实施 细 则政 策解 读

沈阳市种业创新科技计划专项

是针对我市主要农作物、蔬果花草、畜禽水产、农业微生物等种业发展的实际需要，

组建体现我市特色的高水平种业创新团队（创新联合体），重点围绕优异育种新材

料创制、全基因组选择等生物育种前沿技术、标志性品种培育及扩繁等种源关键技

术开展联合攻关，探索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协同、育繁推一体

的育种创新体系。

支持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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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标准

本计划项目采取定额择优前资助方式，

每个项目支持30万元，事关粮食安全

等重点领域卡脖子技术可适当放宽支持

金额，最高不超过50万元。



管理方式及要点

 本计划项目日常管理依据《沈阳市科学技术计划项目管理办法》（沈科发〔2018〕106号）执行。

 本计划项目根据项目合同书、任务书为依据，通过会议的方式进行验收。

本计划项目主要考核指标包括：

本专项项目实施期限不超过3年。

本细则由市科技局负责解释。本细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有效期1年。

评审方式及审查要点

• 本计划项目采取在沈阳市科技创新管理平台（ http://kjj.shenyang.gov.cn/ ）进行集中申报，专家评审的方式。

• 本计划项目除满足沈阳市科技计划项目基本申报要求外，还应满足以下条件：

研究项目
设置科学合理，研究思路清晰、方向和内容互补，
具有现实性、迭代性和前瞻性，符合我市种业发展
需求，能够在优异种质资源创制、前沿育种技术和
标志性新品种培育等方面实现突破，可获得新品种、
新种质、发明专利、育种技术软件著作等标志性成
果，具有较好的产业化发展潜力和市场前景，预期
社会经济效益显著

非企业单位

须吸纳具有一定规模的科技型种业企业或专业合

作社作为合作单位。

科研诚信

项目申报单位、项目参与单位以及项目组成员诚信

状况良好，无不良科研失信记录。涉及从事动物等

实验研究领域的，无违反科技伦理规范。企业经营

管理正常。

团队成员

具有一定从事相关领域研发工作经历和长期合作

基础，具备重大技术研发和成果转化能力，具有

合理的专业结构和年龄结构。

项目负责人
须为申报单位在职人员，不超过57周岁（对在职在
岗的高层次、紧缺型人才可适当放宽年龄限制，具
体由项目申报单位提出申请），在相关技术领域具
有较高的学术水平，富有创新求实和甘于奉献的科
学精神，熟悉本领域国内外技术和市场动态及发展
趋势，具有完成项目所需的组织管理和协调能力，
在全国同学科领域内有较高学术威望和重要影响力。

申报单位
应为沈阳市所属的或者在沈阳市行政区域内登记、注
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事业单位或其他机构，注
册时间为1年以上，具有与项目实施相匹配的基础条
件，有研发经费投入，具有完成项目所必备的人才条
件和技术装备，有健全的科研管理制度、财务管理制
度，在育种理论基础、种质资源、先进育种技术、研
发水平等方面具有领先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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